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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反食品浪费法要来了
继续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人脸识别”将有法可依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受
到社会普遍关注，全国人大常
委会今年10月审议的刑法修正
案(十一)草案二审稿规定，已
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
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
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
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岳仲明表示，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将
继续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
案三审稿，进一步完善低龄未
成年人犯罪规定。

“有条件地对范围作微
调，将虽未致人死亡，但属于

‘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
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的情
形增加规定可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他说。

此外，进一步加强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预防
犯罪教育的职责，明确学校和
家庭应当加强沟通联系，建立
家校合作机制，共同做好未成
年人教育和矫治等工作。

岳仲明表示，与治安管理

处罚法、刑法相衔接，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修订草案三审稿进
一步明确严重不良行为的界
定。同时，三审稿完善申请进入
专门学校的入学程序，完善专
门矫治教育场所的管理和职责
分工，明确人民检察院有关监
督职权。

对于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
题，岳仲明表示，刑法修正案
(十一)草案根据有关方面意
见，修改完善了有关未成年人
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及相关
规定。

在特定情形下，经特别程
序，对法定最低刑事责任年龄
作个别下调，规定：已满12周岁
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
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
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疾，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民检察
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

同时，统筹考虑刑法修改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改相关问
题，将收容教养修改为专门矫治
教育。

对于收养人等特殊职责人
员性侵犯罪，法律是否考虑规
定预防措施？

对此，岳仲明表示，刑法修
正案(十一)草案对已满14周岁
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
监护、收养、看护、教育、医疗等
特殊职责的人员实施性侵害犯
罪作出了规定。

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对
从业禁止作了专门规定，对利用
职业便利实施犯罪，或者实施违
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的犯罪被
判处刑罚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
判处禁止从事相关职业。

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其
从事相关职业另有禁止或者限
制性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教师
法第十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
治权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

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不能取
得教师资格；已取得教师资格
的，丧失教师资格。

此外，根据刑法相关规定，
对于判处缓刑等，人民法院在
判决时可以同时宣告禁止令，
在刑罚执行期间禁止犯罪分子
从事与未成年人有关的工作、
活动，禁止其进入中小学校区、
幼儿园园区及其他未成年人集
中的场所。

因此，对有特殊职责的人实
施性侵害未成年人的罪犯可以依
照刑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予以从业禁止。岳仲明表示，当
前，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执行，健全
从业禁止信息获知、审查和执行
等相关具体制度，切实防止性侵
害未成年人罪犯再次从事与未成
年人有关的工作、活动。

最近一段时间，“人脸识别
第一案”、消费者戴头盔看房
等系列事件引发民众对人脸
识别这类技术应用的广泛讨
论。如何通过立法规范个人信
息保护？

岳仲明介绍，个人信息保
护法草案在民法典有关规定的
基础上，细化、充实个人信息保
护制度规则，明确个人信息处
理活动中个人的权利和处理者
的义务，进一步增强法律规范
的系统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草案确立了个人信息处理
应遵循的原则，强调处理个人
信息应当采用合法、正当的方
式，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限
于实现处理目的最小范围；除

法律规定的情形外，收集、使用
个人信息应当向个人告知并取
得同意，并要求个人信息处理
者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岳仲明介绍，草案还对处
理包括人脸等个人生物特征
在内的敏感个人信息作出专
门规定，要求只有在具有特定
目的和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
方可处理敏感个人信息，并在
事前进行风险评估。“同时，
也应当看到，人脸识别等新技
术的应用和发展，给个人信息
保护带来许多新挑战。全国人
大常委会法工委将就有关问
题进一步广泛听取意见，深入
研究论证。”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即将在
本次常委会会议上提请审议。
据介绍，该草案共32条，主要针
对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以餐饮环节为切入点，聚
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
促节约、严管控。同时，草案注重
处理好与正在起草的粮食安全
保障法等有关法律的关系，对减
少粮食、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运
输等环节浪费作出原则性规定。

岳仲明表示，制定反食品浪

费法，目的是为了防止食品浪
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弘扬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制定粮食安全保障法已列
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
规划，也列入明年年度立法工作
计划，有关方面正在抓紧起草。”
岳仲明介绍说，有关粮食生产加
工、储备流通等环节的节粮减损
将在该法中作出具体规定。

据介绍，截至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闭
幕，2020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
会制定法律8件，修改法律9件，
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
的决定10件。

岳仲明说，2021年度立法
工作计划已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原则通过，对明年
立法工作作出预安排。

岳仲明介绍，行政处罚法
(修改)、动物防疫法(修改)、乡
村振兴促进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修改)、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等法律案，明年安排
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争取早
日出台。

对于明年预安排的重点立
法工作，岳仲明介绍，将修改科
学技术进步法、反垄断法、教育
法、传染病防治法、妇女权益保
障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
制定期货法、印花税法、家庭教
育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对法、湿地保护
法、法律援助法、社会救助法、
粮食安全保障法等法律。

据新华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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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
室主任岳仲明表示，即将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将继续审议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其中将
进一步完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规定，将虽未致人死亡，但
属于“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
的情形增加规定可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现行刑法，未满14周岁的人犯罪不承担刑事责
任，相当于低龄身份成了施暴者为非作歹的“护身符”。辽
宁大连不满14岁的蔡某某将10岁女孩连捅7刀杀害，甚至还
在QQ群里向同学直播勘验现场过程，毫无悔意。

法律不能管，家长不会管，学校不敢管的现状，既
不利于罪错“熊孩子”的行为矫正，也不能有效抚慰被
害人，更降低民众安全感。

因而，不能“一放了之”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刑法修正案》拟设定特别程序，在特定犯罪中对刑事
责任年龄予以下调的做法，体现出其正视未成年人犯
罪，惩戒“小恶魔”的决心。对于已满12周岁的人，犯故
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情节恶劣的，经最高人
民检察院核准，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做法，能够让刑法之
剑惩戒大部分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进而安抚被害
人，提升安全感。

但是，之前的刑法修正案还存在疏漏之处。如仅考虑
到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且情节恶劣的情形，没
有考虑到其他致人重伤且情节恶劣的情形。譬如，未成年人
在公共场所纵火致使多人死亡的，持凶器持续不断砍刺他
人或其他特别残忍手段伤害他人致人重伤但未致死的。这
些行为虽然不属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但其危害性，对被
害人的戕害度，对公众心理的冲击不亚于故意杀人。

故而，惩戒低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不必拘泥于故
意伤害、故意杀人等少数犯罪，有必要在综合考虑基础
上做出权衡。将那些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
害特别大的低龄未成年人犯罪纳入刑法制裁范畴。进
而既不扩大打击面，将所有低龄犯罪未成年人

“一关了之”，也不放纵极端作恶者，不漠
视被害人的呼声，以不枉不纵、罪
责刑相适应原则维护公平
正义。

国家卫健委：

对新增散发病例

要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1
日就冬春季疫情防控及重点
人群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举行
发布会。国家卫健委新闻发
言人米锋在发布会上表示，
对于新增散发病例或聚集性
疫情，要发现一起、扑灭一
起，确保不出现规模性输入
和反弹。

米锋称，12月以来，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加速发展，日均新
增确诊病例超过60万例，日均
新增死亡病例超过1万例，均
为疫情发生以来最高。本月，
国内多地报告新增本土散发
病例或聚集性疫情，一半以
上省份报告新增境外输入确
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十
余个省份报告冷链食品或外
包装等检测阳性，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是当前疫情防
控的重中之重，要继续强化

“人物同防”。
米锋表示，近期，我国开始

对部分从事进口冷链、口岸检
疫、生鲜市场、交通运输、医疗
疾控等工作的重点人群开展新
冠疫苗接种工作。对于重点人
群，除开展疫苗接种外，还要坚
持不懈做好个人防护；对于新
增散发病例或聚集性疫情，要
发现一起、扑灭一起，确保不出
现规模性输入和反弹。

据中新社

高校实施错峰放假

有学校假期超2个月

近期，国内多个省份出现
本土新增确诊病例，加之元旦
春节临近，作为跨省流动人群
的主力军之一，高校在校生寒
假安排备受关注。

近期，教育部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关于加强今冬明春校园疫
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
各校要及早谋划寒假和春季开
学安排，统筹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教学科研工作。高校坚持“错
峰”原则，安排学生分批次有序
放假离校，妥善安排留校师生
寒假生活。

从实际情况来看，今年各
地高校的寒假都拉开了“时间
差”，假期长短差别也较大。

例如，天津师范大学寒假
在元旦前就会开启，学生自
2020年12月21日至2021年2月27
日放寒假，假期超过2个月。

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公布的
校历，该校学生从2021年1月9
日放寒假，2月28日返校，3月1
日正式上课，假期共50天。

中国人民大学的寒假则是
从2021年1月18日持续到2月21
日；对外经贸大学的寒假开始
时间更晚，自2021年1月25日开
始，至2月26日结束，2月28日为
学生注册日。

根据武汉大学发布的公
告，该校放假时间为2021年1月
17日至2月23日。复旦大学寒假
开始时间也是2021年1月17日，
本科生注册时间为2月28日，研
究生注册时间为2月26日。

寒假放假在即，各地教育
部门和高校都已开始积极部署
假期的疫情防控工作。浙江等
地要求坚持人物同防，全面守
住校园大门，继续严格落实校
园疫情智控措施。

据中新社

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将如何规定？

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故意杀人或负刑责1

2 特殊职责者性侵未成年人如何法办？

可依法依规予以从业禁止

3 “人脸识别”如何立法规范？

处理个人敏感信息须在充分必要性的前提下

4 反食品浪费法将盯紧哪些问题？

聚焦食品消费、销售环节反浪费等

5 2021年有哪些重点立法工作？

家庭教育法、印花税法等提上立法日程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将于12月22日至26日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立法规划
室主任岳仲明在2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介绍了即将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部分法律案相关情况，并回应了破解低龄未成
年人犯罪、规制食品浪费、规范“人脸识别”等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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